海峡理工学院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为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发挥学生的潜能和专长，使学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和发展空间，依据教务处《关于开展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我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应遵循学生自愿、双向选择、资源允许、公平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
二、基本条件
（一）入学已满一学期且处于非毕业学年的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转专业：  
1.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的医院检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其他专业学习的； 
2.闽台合作项目学生可在本项目范围内转专业或转入国际课程项目专业；国际课程项目学生仅可在本项目范围内转专业；非闽台合作项目或非国际课程项目学生可转入到闽台合作项目或国际课程项目专业；
3.休学、保留学籍或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复学或重新入学时，因学校专业调整，无法安排在原专业学习的； 
4.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学生，予以优先考虑；
5.身体条件及学习成绩符合转入专业学习要求；
6.上级主管部门规定可以转专业的。
（二）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专业：
1.处于毕业学年的；
2.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的；
3.经转学进入我校学习的；
4.体育、艺术类专业与普通专业互转的；
5.由低学历层次转入高学历层次的；
6.受退学处理或开除学籍处分的；
7.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休学期间的；
8.普通专科升入普通本科、高职院校分类考试进入本科、从预科班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公费师范生等招生录取时有特殊要求的；
9.其他无正当理由或不符合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
(三)非一年级学生获批转专业后，编到转入专业一年级学习。 
三、转专业计划数
根据通知要求，在不改变我院现有班级数的前提下，转出、转入人数在该专业当年级在校生数的25%以内，海峡理工学院转专业计划数如下表所示：
	专业
	在校人生人数
	可转入人数
	可转出人数

	25财务管理
	51
	10
	13

	25土木工程
	49
	10
	12

	25动画
	35
	9
	9

	25环境设计1班
	36
	9
	9

	25环境设计2班
	35
	9
	9

	25视觉传达设计1班
	36
	9
	9

	25视觉传达设计2班
	35
	9
	9


四、转专业申请
（一）申请时间：11月10日~11月20日
（二）申请方式：填写《三明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附件1），并提交至海峡理工学院教学科（致用楼415办公室）。
五、考核办法
（一）转出考核（若转出申请超过可转出人数，需进行转出考核）
1、考核方式：采取面试方式，以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名确定转出学生名单。
2、考核时间：2025年11月26日下午15:00。
3、考核地点：海峡理工学院会议室。
[bookmark: _GoBack]（二）接收考核
1、考核方式：采取笔试方式，以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名确定转入学生名单。
2、考核时间：2025年12月3日下午15:00。
3、考核的内容：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转入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考试方式

	12月3日下午15:00
	理工三-411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专业相关问题
	开卷

	12月3日下午15:00
	理工三-411
	土木工程
	高等数学
	闭卷

	12月3日下午15:00
	理工三-411
	环境设计
	建筑速写
	作品

	12月3日下午15:00
	理工三-411
	动画
	动画速写
	作品

	12月3日下午15:00
	理工三-411
	视觉传达设计
	海报设计（主题自拟）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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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三明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姓名
	
	学号
	
	班级
	

	所在学院
	
	专业
	
	联系
电话
	

	申请转入学院（一）
	
	申请转入专业（一）
	

	申请转入学院（二）
	
	申请转入专业（二）
	

	申请
转专业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转出学院
党政联席会意见
	

                 
 院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接收学院
党政联席会意见
	

                 
 院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注：“拟转入专业”最多可填报两个，如无第二志愿意向，可不填报。

